
天主教輔仁大學            資格    申請書 

說明： 
1、​ 應於應屆畢業之當學期期中考試後一週內以書面提出申請資格保留，延長修業。 
2、​ 放棄修讀之科目須依規定辦理退選，於加退選截止後申請放棄者，不得要求塗銷其選課

資料與成績。 
3、​ 簽核後請將本表單送回註冊組主學系承辦人存查。 

113.05.09修訂 
 

學號  姓名  電話  

系級  申請日期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 

申請原因 
未修畢下列之科目學分，申請： 
 
 
□保留　資格，須延長修業年限繼續修讀　　　　　。 
 
 
□放棄　資格。(放棄原因：□志趣不合、□修習學分數不足、□生涯規劃、 

 □成績不理想、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)  
 

輔系名稱： 
 輔系系所（學程）主任簽章  

雙主修學系名稱： 
 雙主修系所（學程）主任簽章  

教育學程名稱： 
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簽章  

學分學程名稱： 
 院開學程主管簽章  

主修學系系所（學程）主任簽章  

註冊組承辦人  


